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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江苏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３

日

在

《

中 国 证 券 报

》、《

证 券 时 报

》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刊登

了

《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

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系统及互联网投票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为方便公司股东行使

股东大会表决权

，

进一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

现按照中国证监会

《

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

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

》（

证监发

［

２００４

］

１１８

号文

），

将召开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以下

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有关事项再次公告如下

：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一

）

会议召集人

：

江苏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九届董事会

（

二

）

会议名称

：

江苏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三

）

会议地点

：

现场会议地点为四川省成都市暑袜北三街

２０

号蜀都大厦

６

楼会议室

（

四

）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１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下午

２

：

００

；

２

、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１

月

３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之间的

任意时间

。

（

五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

平台

，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行使表决权

。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

、

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

表决方式

。

（

六

）

出席对象

１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６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代理人

（

股东

《

授权委托书

》

详见

本公告附件

）；

上述本公司的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并参加表决

，

获得授权的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

。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

公司聘请的律师和相关人员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本次股东大会将逐项审议和表决如下提案

：

１

、

听取并审议关于江苏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变更董事的议案

；

１．１

听取并审议关于选举马培林先生为公司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１．２

听取并审议关于选举程小凡先生为公司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１．３

听取并审议关于选举潘素明先生为公司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２

、

听取并审议关于选举周熙女士为公司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３

、

听取并审议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的议案

；

４

、

听取并审议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

二

）

重要说明

１

、

公司董事会在发出召开本次股东大会通知时已将公司董事候选人简历

、

监事候选人简历

在

《

江苏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九届董事会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

江苏友利投资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九届监事会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

中予以披露

，

详见公司同期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

券时报

》、《

巨潮资讯网

》

上的公告

。

２

、

以上第

１

至第

３

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

，

需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

人

）

所持表决权的

１ ／ ２

以上通过

；

第

４

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案

，

需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

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的

２ ／ ３

以上通过

。

３

、

以上第

１

项议案适用累积投票制进行投票

。

投票办法详见本公告第三节

“

投票方式

”。

４

、

以上第

１

至

４

项议案已经公司九届董事会六次会议或公司九届监事会四次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

。

详见公司同期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证券资讯网上刊登的

《

江苏友利投资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九届董事会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

江苏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九届监事

会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

江苏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

公司章程

＞

修改的独立

意见

》

等公开信息

。

５

、

网络投票期间

，

如投票系统遭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

，

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

行

。

６

、

计票规则

（

１

）

同一股份只能在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任意选择一种表决方式

；

如果同一股份即通过

现场投票又通过网络进行重复投票

，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如果同一股份网络投票中进行重复投

票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

２

）

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通过相应的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表决票数

，

应当与现场投票的

表决票数以及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的表决票数一起计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权总数

。

三

、

投票方式

对议案

１．１

、

１．２

、

１．３

表决时采用累积投票制

，

累积投票制即每位股东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数

与应选举董事人数之积

（

即

“

累积表决票数

”），

对每位董事候选人进行投票时应在累积表决票数

总额下自主分配

。

即董事选举累积表决权为

ｎ

股

×３

个

（

ｎ

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６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股

东账户中的江苏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数

）。

四

、

现场会议登记方式和登记办法

（

一

）

登记方式

１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自然人股东应出示本人的身份证和证券账户卡

；

自然人股

东委托他人代理其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

代理人应出示本人的身份证

、

该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

件

、

该委托人亲笔签署的

《

授权委托书

》（

请详见本公告附件

）、

该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

。

２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法人股东应出示该法定代表人本人的身份证

、

能证明其具

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法人股东的证券账户卡

；

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

，

代理人应出示本人的身份证

、

经该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亲笔签署并盖有该法人股东单位

印章的

《

授权委托书

》、

该法人股东的证券账户卡

。

（

二

）

登记办法

１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６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至

１

月

２９

日期间的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在成都市

暑袜北三街

２０

号蜀都大厦南六楼董事办公室办理登记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时之前在

成都市暑袜北三街

２０

号成都蜀都大厦六楼会议厅会场外登记处办理登记手续

。

２

、

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外地股东可将上述材料

（

请在邮件封面上注明

“

参加公

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字样

）

邮寄至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办理股东登记手续

。

五

、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和注意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网络投票形式包括股东通过交易系统

投票和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

。

具体如下

：

（

一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

投票代码

：

３６０５８４

；

投票简称

：

友利投票

。

３

、

股东通过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

１

）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

２

）

输入投票代码

；

（

３

）

在

“

委托价格

”

项下输入与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序号相对应的申报价格

；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以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

以此类推

。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

如股东对本次股东大会

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

，

可以只对

“

总议案

”

进行投票

。

具体如下

：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

报价格

总议案 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１

关于江苏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变更董事的议案

；

累积投票制

议案

１．１

关于选举马培林先生为公司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１．０１

议案

１．２

关于选举程小凡先生为公司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１．０２

议案

１．３

关于选举潘素明先生为公司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１．０３

议案

２

关于选举周 熙女士为公司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２．００

议案

３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的议案

。

３．００

议案

４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４．００

（

４

）

对于以上第

１．１－１．３

议案

，

在

“

委托股数

”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

委托股数

”

为每位股东分

配给该议案项下候选人的累积表决票数

，

累积表决票数的计算方式请见本通知第三节

“

投票方

式

”。

对于其他议案

，

在

“

委托股数

”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

１

股代表同意

，

２

股代表反对

，

３

股代表弃

权

。

具体如下

：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５

）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

４

、

注意事项

（

１

）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

２

）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

３

）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网络投票

，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

二

）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１

月

３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

证业务指引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修订

）》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

，

取得

“

深交所数字证书

”

或

“

深交所投资者

服务密码

”。

（

１

）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

填写

“

姓名

”、“

证券账户号

”

等相

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

如申请成功

，

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

２

）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

凭借

“

激活校验码

”

激活服务密码

。

服务密

码激活

５

分钟后即可使用

。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

，

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

，

挂失后可重新申请

，

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

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８８０ ／ ２５９１８４８５ ／ ２５９１８４８６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

ｘｕｎｉｎｇｙａｎ＠ｐ５ｗ．ｎｅｔ

网络投票业务咨询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０２２ ／ ８３９９０７２８ ／ ８３９９１１９２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

可登录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

１

）

登录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在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

选择

“

江苏友利投资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

２

）

进入后点击

“

投票登录

”，

选择

“

用户名密码登陆

”，

输入您的

“

证券账户号

”

和

“

服务密

码

”；

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

３

）

进入后点击

“

投票表决

”，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

４

）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

（

三

）

计票规则

在计票时

，

在同一表决只能选择现场和网络投票中的其中一种表决方式

，

如果出现重复投

票

，

则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作为有效表决票进行统计

。

（

四

）

注意事项

（

１

）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

（

２

）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

３

）

同一表决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的

，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

４

）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视为未参

与投票

；

（

５

）

如需要查询投票结果

，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

，

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

或通过投票委

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

六

、

其他

（

一

）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

，

发生的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

（

二

）

联系办法

联系地址

：

四川省成都市暑袜北三街

２０

号蜀都大厦南六楼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邮政编码

：

６１００１６

；

联系人

：

崔益民

；

联系电话

：

０２８－８６７５７５３９

；

传真

：

０２８－８６７４１６７７

。

六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九届董事会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

２

、

公司九届监事会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

特此公告

江苏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1月 27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单位

／

本人出席江苏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授权其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代为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股

委托人营业执照号码

（

或身份证号码

）：

被委托人

（

或签名

）：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授权的有效期限

：

自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结束时止

。

本单位人

／

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相关提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２

关于选举周熙女士为公司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议案

３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的议案

。

议案

４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备注

：

对以上议案

２

至议案

４

，

请股东在

“

表决意见

”

栏下选择同意

、

反对或弃权并在相应栏

下相应选项内划

“

√

”；

以上三种表决意见必选一项

，

如多选或未作出选择

，

则为无效表

，

该审议

事项按弃权处理

。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股数

关于江苏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人选的议案

议案

１．１

关于选举马培林先生为公司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议案

１．２

关于选举程小凡先生为公司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议案

１．３

关于选举潘素明先生为公司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备注

：

对以以上议案表决时采用累积投票制

。

累积表决票数即每位股东持有的有表决权的

股数与应选非独立董事人数之积

，

股东对每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投票时应在累积表决票数

总额下自主分配

。

委托人

（

签章

／

签字

）：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0703� �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公告编号：2015-007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

、

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

。

二

、

会议召开情况

（

一

）

召开时间

1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

2015

年

1

月

26

日

（

星期一

）

下午

14

：

30

；

2

、

网络投票时间为

：

2015

年

1

月

25

日

--2015

年

1

月

26

日

。

其中

，

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1

月

26

日

9:30--

11:30

、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2015

年

1

月

25

日

15:00--2015

年

1

月

26

日

15:00

。

（

二

）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

三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

260

号恒逸南岸明珠公

司会议室

；

（

四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

五

）

主持人

：

公司董事方贤水先生

；

（

六

）

此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

件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三

、

会议出席情况

1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7

人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817,483,541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70.8645%

。

其中

，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

的股东

（

以下简称

"

中小投资者

"

）

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6

人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9,670,520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8383%

。

具体如下

：

（

1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

代理人

）

3

人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816,873,021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70.8116%

；

（

2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

代理人

）

14

人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610,520

股

，

占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0529%

。

2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出席了本次会议

。

四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此议案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具体内容详见

2015

年

1

月

10

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

1.1

《

与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签订精对苯二甲酸购销合同的议案

》

具体表决结果

：

同意

817,035,321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452%

；

反对

448,22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548%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

，

中小投资者

对本子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9,222,3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5.3651%

；

反对

448,22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4.6349%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1.2

《

与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签订

PTA

及

PET

切片购销合同的议案

》

具体表决结果

：

同意

817,035,321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452%

；

反对

448,22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548%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

，

中小投资者

对本子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9,222,3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5.3651%

；

反对

448,22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4.6349%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1.3

《

与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签订

MEG

及

PX

产品购销合同的议案

》

具体表决结果

：

同意

817,035,321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452%

；

反对

448,22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548%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

，

中小投资者

对本子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9,222,3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5.3651%

；

反对

448,22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4.6349%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1.4

《

与杭州萧山合和纺织有限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的议案

》

具体表决结果

：

同意

817,035,321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452%

；

反对

448,22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548%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

，

中小投资者

对本子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9,222,3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5.3651%

；

反对

448,22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4.6349%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1.5

《

与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共用变电所的议案

》

具体表决结果

：

同意

817,035,321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452%

；

反对

448,22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548%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

，

中小投资者

对本子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9,222,3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5.3651%

；

反对

448,22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4.6349%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1.6

《

与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的议案

》

具体表决结果

：

同意

817,035,321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452%

；

反对

448,22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548%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

，

中小投资者

对本子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9,222,3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5.3651%

；

反对

448,22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4.6349%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1.7

《

与浙江恒逸物流有限公司签订物流运输服务协议的议案

》

本子议案参照关联交易的相关表决程序进行

，

出席会议的公司控股股东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进行了回避表决

。

具体表决结果

：

同意

9,222,3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5.3651%

；

反对

448,22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4.6349%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

，

中小投资者

对本子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9,222,3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5.3651%

；

反对

448,22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4.6349%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1.8

《

与宁波恒逸物流有限公司签订物流运输服务协议的议案

》

本子议案参照关联交易的相关表决程序进行

，

出席会议的公司控股股东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进行了回避表决

。

具体表决结果

：

同意

9,222,3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5.3651%

；

反对

448,22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4.6349%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

，

中小投资者

对本子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9,222,3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5.3651%

；

反对

448,22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4.6349%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开展

2015

年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

此议案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具体内容详见

2015

年

1

月

10

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具体表决结果

：

具体表决结果

：

同意

817,035,321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452%

；

反对

448,22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548%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

，

中小投资者对

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9,222,3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5.3651%

；

反对

448,22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4.6349%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

2

、

律师姓名

：

沈海强

、

竺艳

；

3

、

结论性意见

：

本次大会经律师现场见证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

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

法律

、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表决结果合法

、

有效

。

六

、

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

；

2

、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O 一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589� � � �证券简称：瑞康医药 公告编号：2015-004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近日接到实际控制人韩旭

先生和张仁华女士的通知

，

韩旭先生将其持有公司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876

万

股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5

万股

（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20.81%

，

占公司总股本

的

4.09%

）

质押给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

并进行融资

；

张仁华女士将其持有的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761

万股

（

占其所

持公司股份的

14.05%

，

占公司总股本的

3.49%

）

质押给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

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并进行融资

。

初始交易日为

2015

年

1

月

23

日

，

股份质押期限自该日起至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

质押期间该股份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

上述质押已在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了相关手续

。

韩旭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

4281.3456

万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9.65%

。

其

中

，

本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891

万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09%

。

截止本公

告披露日

，

韩旭先生累计共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3226

万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14.81%

。

张仁华女士共持有公司股份

5415.9022

万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4.86%

。

其中

，

本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761

万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49%

。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

张仁华女士累计共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3002

万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3.78%

。

特此公告

。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 月 26 日

证券代码:000955� � � � � �证券简称:欣龙控股 公告编号:2015-008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

业绩预告期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

、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披露

《

２０１４

年度业绩预告

》，

预计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１６００

万元

，

基本每股收益约为

－０．０３

元

。

３

、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２

月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

：

４００－１０００

万元 亏损

：

－５

，

３４４．８２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０．００７－０．０１８

元 亏损

：

－０．０９９

元

二

、

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

三

、

预告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由于公司获得了政府有偿征用土地收入等

，

增加了企业整体收益

。

四

、

其他相关说明

１

、

本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

的

２０１４

年度报告为准

。

２

、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

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正式披露的公告为准

。

特此公告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月 26日

证券代码:200160� � � � �证券简称:南江 B� � � � � �公告编号:2015-002

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

业绩预告期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

业绩预告类型

：

同向下降

√

３

、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约

：

５．０７％－１５．６２％

盈利

：

９

，

４８０．７

万元

盈利

：

８

，

０００

万元–

９

，

０００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１１３

元

—

０．１２７

元

０．１３４

元

二

、

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

三

、

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

业绩变动主要原因为

：

本报告期与上年同期

相比

，

出售土地所得收入确认同比减少所致

。

四

、

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根据目前财务信息对

２０１４

年年度初步估算

，

具体

财务数据将以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

特此公告

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1月 26日

证券代码:000547� � � � �证券简称:闽福发 A� � � � � �公告编号:2015-005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解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

，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接到公司第一

大股东新疆国力民生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国力民生

”）

通知

，

国力民生与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

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金城支行

解除部分股权质押关系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相应的

股份解冻手续

，

具体情况如下

：

单位

：

股

质押日

期

质押单位

质押

股数

占当时总股

本比例

相关公告登报

日期

解押

日期

本次解押股数

占现有总股

本比例

２０１１．１１．

１７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８２％ ２０１１．１１．２３ ２０１５．１．２１

４２

，

９００

，

０００

（

注

①

）

４．５２％

２０１４．３．２

７

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福州金城支行

１６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４％ ２０１４．４．１ ２０１５．１．２１ １６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１％

（

注

②

）

注

①

：

因公司实施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

，

原

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分派后变为

４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

。

其中

５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３

日解除质押

。

注

②

：

因

２０１４

年公司实施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

新增股份于

６

月

１６

日上市

，

公司总股本由

８３４

，

８７８

，

２４０

股变为

９４８

，

５８５

，

５８６

股

。

截至公告日

，

国力民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８０

，

６６０

，

８１９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９．０５％

；

国力民生所持本公司股份中被质押冻结的股份为

４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

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

４．３７％

。

特此公告

。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1月 26日

证券代码:002065� � � �证券简称:东华软件 公告编号:2015-011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

于

2015

年

1

月

21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

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

，

会议于

2015

年

1

月

26

日上午

9:30

以通讯表决方式进行

。

会

议应到董事

10

人

，

实到

10

人

，

会议由董事长薛向东主持

，

3

名监事列席

。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

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及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

决

，

形成如下决议

：

一

、

会议以

10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北京首创金

融资产交易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

同意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本公司

）

与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

、

北

京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

北京市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

首正德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

首创置

业股份有限公司

、

北京水星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

首创经中

（

天津

）

投资有限公司

、

嘉兴首

金合益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在北京签署

《

投资协议

》。

根据协议约定

，

九方共同出资人民

币

2

亿元

，

设立

"

北京首创金融资产交易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

，

其中

：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出资人民币

1,0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5%

；

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4,0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20%

；

北京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2,0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10%

；

北京市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2,0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10%

；

首正德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2,0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10%

；

首创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2,0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10%

；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2,0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10%

；

首创经中

（

天津

）

投资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2,0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10%

；

嘉兴首金合益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出资人民币

3,0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15%

。

（

以上各项内容以最终工商登记为准

）。

详情刊登在

2015

年

1

月

27

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上的

《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

一

)

》（

公告编号

：

2015-012

）。

二

、

会议以

10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东华教育云

有限公司的议案

》。

同意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北京东华合创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出资人民币

5,000

万元

，

设立

"

东华教育云有限公司

"

，

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4,95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99%

，

北京东华合

创科技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5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1%

。

（

以上各项内容以最终工商登记为准

）。

详情刊登在

2015

年

1

月

27

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上的

《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

二

）》（

公告编号

：

2015-013

）。

特此公告

。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月 27日

证券代码：002065� � �证券简称：东华软件 公告编号：2015-012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对外投资公告（一）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

于

2015

年

1

月

26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东华教育云有限公司的议案

》。

现就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

、

对外投资概述

1

、

2015

年

1

月

14

日

，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本公司

）

与北京首都创业集团

有限公司

、

北京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

北京市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

首正德盛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

、

首创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

北京水星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

首创经中

（

天津

）

投资有限

公司

、

嘉兴首金合益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在北京签署了

《

投资协议

》。

根据协议约定

，

九

方共同出资人民币

2

亿元

，

设立

"

北京首创金融资产交易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

，

其中

：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出资人民币

1,0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5%

；

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4,0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20%

；

北京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2,0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10%

；

北京市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2,0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10%

；

首正德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2,0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10%

；

首创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2,0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10%

；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2,0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10%

；

首创经中

（

天津

）

投资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2,0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10%

；

嘉兴首金合

益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出资人民币

3,0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15%

。

2

、

董事会审议情况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5

年

1

月

26

日以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

，

以

10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了

《

对外投资成立北京首创金融资产

交易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

3

、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

，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额度在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

，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投资主体情况

（

一

）：

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双榆树知春路

76

号翠宫饭店

15

层

法定代表人

：

刘晓光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330,000

万元

主营业务

：

集团所属企业的管理研究

、

企业管理咨询

、

投资咨询

、

技术服务等

。

（

二

）：

北京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1

号院长安兴融中心

4

号楼

3

层

03B-03G

法定代表人

：

马力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100,230.8

万元

主营业务

：

融资性担保业务

、

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

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

、

财

务顾问等中介服务

。

（

三

）：

北京市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6

号首创大厦

606

房

法定代表人

：

于仲华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280,000

万元

主营业务

：

项目投资

；

投资管理

；

投资咨询

；

技术开发

、

技术咨询

、

技术服务

；

物业管理

；

冷

藏储存服务

；

销售农副产品

、

畜产品

、

苗木

、

花卉

、

机械机具

、

钢材

、

建筑材料

、

计算机软硬件及

网络通讯器材

；

畜禽收购

、

养殖

（

种畜禽除外

）；

种植农作物

、

林木

、

果树

；

设备租赁

。

（

四

）：

首正德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北二街

8

号

6

层

710-321

室

法定代表人

：

何峰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5,000

万元

主营业务

：：

投资管理

；

项目投资

；

财务咨询

（

不得开展审计

、

验资

、

查帐

、

评估

、

会计咨询

、

代理记账等需经专项审批的业务

，

不得出具相应的审计报告

、

验资报告

、

查帐报告

、

评估报告

等文字材料

）。

（

五

）：

首创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北京市怀柔区迎宾中路

1

号

5

层

501

室

法定代表人

：

刘晓光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202,796

万元

主营业务

：

主营业务

：

房地产开发

；

销售

、

出租自有商品房

；

房地产信息咨询服务

；

物业管

理

；

房地产展览展示

；

酒店管理

；

旅游信息咨询

。

（

六

）：

北京水星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双榆树知春路

76

号翠宫饭店写字楼

1406

法定代表人

：

于丽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40,000

万元

主营业务

：

投资与资产管理

。

（

七

）：

首创经中

（

天津

）

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

：

宁河县芦台镇商业道南段西侧幸福商业广场

A

区

-404

（

集中办公区

）

法定代表人

：

刘晓光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10,000

万元

主营业务

：

以自有资金对基础设施

、

城市建设

、

商业贸易

、

科技研发

、

公共服务

、

房地产业

进行投资与管理

；

项目投资咨询服务

。

（

八

）：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紫金数码园

3

号楼

15

层

1501

法定代表人

：

薛向东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151,114

万元

主营业务

：

技术开发

、

技术咨询

、

技术服务

、

技术推广

、

技术转让

；

计算机系统服务

；

数据

处理

；

基础软件服务

、

应用软件服务

、

公共软件服务

；

销售计算机软

、

硬件及外围设备

、

通讯设

备

；

承接工业控制与自动化系统工程

、

计算机通讯工程

、

智能楼宇及数据中心计算机系统工

程

；

货物进出口

、

技术进出口

、

代理进出口

。

（

九

）：

嘉兴首金合益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地址

：

嘉兴市广益路

705

号嘉兴世界贸易中心

1

号楼

2203

室

-29

法定代表人

：

姜良志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1,600

万元

主营业务

：

实业投资

，

投资管理

。

上述九方投资主体

，

除本次交易对方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

持有

公司

59.52%

股权

，

交易对方北京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

北京市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

首正

德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

首创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

首创经中

（

天津

）

投资有限公司为集团下属

公司外

，

北京水星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本公司及嘉兴首金合益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

伙

）

不存在关联关系

。

二

、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1

、

公司名称

：

北京首创金融资产交易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

、

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6

号首创大厦

303

室

3

、

法定代表人

：

谢德春

4

、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2

亿元

5

、

业务范围

：

金融信息服务

（

未经行政许可不得开展金融业务

）；

信息咨询

；

项目投资

；

投

资管理

；

投资咨询

；

投资顾问

；

企业管理咨询

；

经济贸易咨询

；

市场调查

；

技术开发

、

技术服务

、

技术咨询

、

技术转让

；

软件开发

；

应用软件服务

；

计算机系统服务

；

数据处理

；

产品设计

；

设计

、

制作

、

代理

、

发布广告

；

市场营销

。

以上各项内容以最终工商登记为准

。

三

、

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首创集团是北京市属资产超千亿的大型国企

，

以水务环保

、

基础设施

、

房地产和金融服务

四大核心主业

，

布局全国拥有多家上市公司

，

国际化运作能力强

，

具有良好品牌和社会影响力

，

连续多年跻身全国

500

强

。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作为国内领先的信息化服务的专业公司

，

长期耕

耘于金融产业

，

公司拥有丰富的金融行业的信息化解决方案和技术人才队伍

。

首创集团和东华

软件都认为互联网金融在国内有较好的市场开发前景

，

为双方合作提供了空前的历史机遇

，

要

坚持创新发展和风险管控

，

坚持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导向

，

提高公司金融服务能力

。

经过充分的可行性论证和调研

，

各方一致同意共同投资设立北京首创金融资产交易

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

新公司将运用互联网创新模式与技术手段

，

以健全的风险管控

体系为基础

，

为广大投资者

、

机构

、

企业等提供专业

、

高效

、

安全的综合性金融资产交易服

务及投融资顾问服务

。

力争发展成为国内互联网金融服务旗舰企业

，

成为中国领先并具

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金融资产交易服务平台

，

同时提高上市公司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核心

竞争力

。

四

、

备查文件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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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对外投资公告（二）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

于

2015

年

1

月

26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东华教育云有限公司的议案

》。

现就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

、

对外投资概述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与北京东华合创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出资人民币

5,000

万元

，

设立

"

东

华教育云有限公司

"

，

其中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出资人民币

4,95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99%

，

北

京东华合创科技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5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1%

。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

联交易

，

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关联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二

、

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1

、

公司名称

：

东华教育云有限公司

2

、

拟设地点

：

海口国家高新开发区

3

、

法定代表人

：

董玉锁

4

、

注册资本

：

5,000

万元

5

、

业务范围

：

技术开发

、

技术咨询

、

技术服务

、

技术推广

，

技术转让

，

计算机基础软件

、

应

用软件服务及集成业务

，

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

；

基于云平台提供互联网教育软件产

品及服务

、

教育信息咨询

、

教育文化活动组织策划

，

教育文化交流

、

与教育有关的课程资源

、

仪器设备生产与销售

。

以上各项内容以最终工商登记为准

。

三

、

新公司投资目的及影响

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

是南中国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

也是海南省唯一的

国家级高新区

。

园区总规划面积

77

平方公里

,

由美安科技新城

、

药谷工业园

、

海马工业园

、

狮

子岭工业园

、

云龙产业园

、

海南国际创意港等六大园区组成

，

已形成

"

一城五园

"

的专业化

、

集

群化产业发展格局

。

海南省政府大力支持集聚区科技创新公司业务

，

给予良好的环境资源

、

完善的税收优惠和完备的市场项目资金支持等多方面优惠政策

。

海南省作为国家教育装备

综合改革唯一省级试验区

，

又是国家改善贫困地区教育薄弱学校的重点省

，

教育信息化需求

迫切

。

在此契机下

，

公司积极响应国家信息产业发展战略

，

落户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区

，

成

立东华教育云有限公司

，

通过积极探索教育信息化改革创新模式

，

建立教育云平台计算基

地

，

平台通过互联网特别是教育云及云互联网手段达到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

、

老师的教学方

式

、

管理者的管理方式的目的

，

以促进学校和区域教育均衡发展

。

平台从学生

、

家长

、

老师

、

学

校

、

教育局

、

教育厅等各个维度提供信息化支持和帮助

。

东华云教育平台

，

是在传统校园的基础上

，

利用先进的云和互联网手段和工具

，

将校园

原有的各项资源数字化

，

是传统的校园在时间和空间上得以延伸

。

是以校园网络系统为基

础

，

从环境

（

校内

、

校外

、

设备

、

教室等

）、

资源

（

人力

、

设备

、

图书

、

讲义

、

课件等

）

到活动

（

教学

、

科研

、

管理

、

服务

、

办公等

）

的全部数字化

。

东华云教育平台以云

、

互联网

、

物联网等先进的信

息技术为工具

，

对传统校园的各项活动的重新整合

，

实现学校的教学

、

科研

、

管理

、

服务等活

动的全部数字过程

，

以达到共享信息资源

、

提升传统校园的效率

，

扩展传统校园的功能

，

进一

步提高教学质量

、

科研水平

、

管理水平的目的

。

新公司旨在通过技术创新和业务服务

，

立足海南

、

服务全国的大

、

中

、

小学等各类学生人

群

，

进一步增强公司在教育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

提升公司盈利水平

，

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

实

现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目标

。

四

、

备查文件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月 27日


